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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4         证券简称：榕基软件      公告编号：2020-018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预计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鲁峰先生、

侯伟先生任福建亿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榕信息”）董事，两位关联

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表决进行了回避。此关联交易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

批准。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为保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正常开展经营活动，2020 年公司与亿榕信息、福

建星云大数据应用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云大数据”）、福建闽光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光软件”）等关联方之间将发生一些日常关联交易，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对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预计如下： 

1、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预计 2020 年度交

易金额（万元） 

2019 年度实际交

易金额（万元） 

亿榕信息 

软件及技术服务 2,000.00  

系统集成 1,000.00  

星云大数据 

软件及技术服务 3,000.00  

系统集成 6,000.00 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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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光软件 

软件及技术服务 1,000.00  

系统集成 3,000.00 410.37 

合计  16,000.00 465.39 

2、购买商品或接受劳务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预计 2020 年度交

易金额（万元） 

2019 年度实际交

易金额（万元） 

亿榕信息 

软件及技术服务 2,000.00  

系统集成 3,000.00  

星云大数据 

软件及技术服务 1,000.00  

系统集成 2,000.00  

闽光软件 

软件及技术服务 500.00  

系统集成 1,500.00  

合计  10,000.00  

3、关联租赁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预计 2020 年度交

易金额（万元） 

2019 年度实际交

易金额（万元） 

星云大数据 房屋租赁 0.00 27.28 

合计  0.00 27.28 

如果公司 2020 年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超出上述预计，公司将依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

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维护本公司及无关联关系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2020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的金额 

 

1、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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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金额（万元） 

星云大数据 软件及技术服务 87.45 

闽光软件 系统集成 424.25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1、亿榕信息 

亿榕信息成立于 2002 年 9 月 30 日，现有注册资本 6,000 万元。福州创华

电气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国网信通亿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持有其 40.70%、

59.30%的股权。亿榕信息注册地为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89 号 G 区 20

号楼，主要经营地为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89 号 G 区 20 号楼，主要从

事电力测控设备与电力行业软件研发与营销业务，为电力行业提供科技产品和服

务。 

2、星云大数据 

星云大数据成立于 2013 年 11 月 22 日，现有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系福

建省电子信息集团全资设立的国有性质子公司，注册地为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工

业路洪山科技园科研楼 5 层 505 室，公司专业从事云计算、大数据应用、信息

平台开发和运营。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并运营福建省重大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承

担福建省政务和行业数据的运营，为政府、企业、行业提供云计算、数据服务、

信息化基础业务能力支撑，同时通过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运营与行业应用，实现

能力聚合和开放，开拓市场，带动产品换代和产业升级。 

3、闽光软件 

闽光软件成立于 2016 年 5 月 19 日，现有注册资本 1,000 万元，福建省三

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三明市梅列区闽信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持有其 45%、35%和 20%的股权。闽光软件注

册地为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华林路 211 号轻安大厦 7 层部分，其经营范围：软

件产品的开发与销售；信息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及技术支持与服务；智能

化工程设计、施工与服务；安防工程设计、施工与服务；系统运行维护服务；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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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商务技术服务；电脑及配件、电脑耗材、仪器、家用电器、通信设备、办公设

备、数码产品、电子产品、闭路监控、安防器材销售、维护；电脑系统工程开发

与技术服务、电脑维护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关联方 2019 年度主要经营数据 

1、亿榕信息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总额 营业利润 净利润 

80,413.61 20,314.16 32,629.61 -152.67 249.60 

2、星云大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总额 营业利润 净利润 

76,723.26 3,155.61 20,941.30 2,652.70 2,327.90 

3、闽光软件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总额 营业利润 净利润 

4,577.87 1,756.45 3,551.98 409.99 389.63 

4、上述公司履约能力分析，经营及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前述关

联交易系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 

（三）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1、亿榕信息：亿榕信息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创华电气自动化系统有限公

司的参股公司，公司董事长、总裁鲁峰先生及副董事长、常务副总裁侯伟先生任

亿榕信息董事。 

2、星云大数据：星云大数据为对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福建星榕

基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参股股东（星云大数据持股 19%）。 

3、闽光软件：闽光软件为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财务总监镇千金女士任闽

光软件董事。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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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关联方（以下简称为“双方”）的日常交易是在不违反《公司法》、《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前提下，遵循公开、公

平和价格公允、合理的原则来协商交易价格，并且交易双方将首先参照市场价格

来确定交易价格，若无可供参考的市场价格，则以成本加合理利润方式来确定具

体结算价格。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2020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保证公司正常开展生产

经营活动，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促进公司发展。公司与关联方交易时，

交易双方遵循公开、公平和价格公允、合理的原则，平等协商确定交易内容（包

括交易价格）。 

综上，公司 2020 年度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履行了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的必备程序，不存

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公司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

司产生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经认真审阅相关材料，对董事

会预计的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董事会预计的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经

营需要；本次关联交易定价与市场定价一致，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独立董事意见：经核查，公司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保证公

司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协同效应，促进公司发展，并且

该等关联交易是按照一般市场经济原则进行的，其定价政策是参考市场价格确定

交易价格。我们认为，关联交易定价是公允的，不会损害本公司及无关联关系股

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在对《关于<预计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已依法回避表决，公司董事会的决策程序是合法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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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关于<预计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表示同意，并同意公

司董事会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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